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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盘龙区文化和旅游局文件

关于对政协盘龙区九届五次会议

第 11 号提案的答复

张文昆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保护和利用传承的提

案”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深入挖掘，强化非遗项目申报

多年来盘龙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走村串户，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进行地毯式地调查，持续进行普查挖掘工作，取得

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由于人员有限、设施设备欠缺、经费不足

等因素的影响，普查工作还不够深入，不够彻底，接下来将查缺

补漏，逐步壮大工作人员队伍、充实经费，深入一线走访调查，

将普查工作继续进行下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文字、录音、

录像等方式，真实完整地记录、征集和保存相关资料和实物，同

时整理调查工作中取得的资料，妥善保存，不断完善非遗资料。



在现有工作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多媒体等

各种方式，对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

以便准确掌握本地区第一手资料，进一步完善国家、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数字文本，建立健全相关的文字、音像、实物档案。

对新挖掘的非遗项目，组织专家进行评审认定，积极申报，并将

符合条件的已认定的本级代表性传承人，向上一级文化行政主管

部门推荐为上一级代表性传承人，以申报促保护。

二、持续推进非遗进校园工作

自 2012 年，在盘龙区拓东街道办事处的大力支持下，盘龙

区非遗保护中心同拓东二小经过多年的“非遗进校园”的探索与

实践，在传承上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多年来，盘龙区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组织邱炳堂、黄海源、汤克文、梁俊丽、段云丽、

杨德云、朱家祥、杜刚等多名省、市、区级传承人和民间艺人到

拓东二小授课，指导学生学习面塑、剪纸、呜嘟、草编、绳编、

糖画、评书、指书、茶艺等非遗课程，并解决传承人课时费、交

通费等。拓东二小以学生为非遗传承的主体，在各班级成立了 17

个“非遗传承社团”，学校多次开展非遗传承主题活动，师生共

同编排了形式多样的非遗节目，将非遗项目植入校园生活，将它

们与美术、音乐、体育、德育等课程以及乡土文化有机融合，形

成具有特色的校园文化。从浓郁氛围到学校品牌，从特色教育到

师生情谊，非遗文化正以一种“润物无声”的方式扎根在拓东二

小师生的心中。2015年拓东二小被评为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示范学校，2016年被确定为首批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基地，2019 年被授予昆明市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示范学

校、盘龙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示范基地。充分发挥了学校作为

非遗传承示范基地的作用，进一步扩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

力度和传承范围，增强了全社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接

下来盘龙区非遗保护中心将借鉴拓东二小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将

非遗进校园工作向中学甚至高校推进。

三、以市场化运作促进非遗活态传承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科技的发展，许多非遗项目渐渐淡出了人

们的视野，为促进非遗的活态传承，盘龙区非遗保护中心将搭建

非遗文化展、非遗专题博物馆等多种展示平台，积极开展宣传推

介活动。下一步将针对具有生产经营性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尝试以市场化运作促进非遗活态传承，比如传统技艺、传统

美术类非遗项目，其物化的产品多为工艺品或艺术品，通过市场

化的运作方式，加大宣传力度、品牌保护力度以及产品的研发力

度，最终得到市场的认可，形成了一定的市场需求后，对技艺的

保护也就水到渠成了。接下来有望举办“非遗市场化运作”研修

班，通过专家讲授、共同研讨的教学方式，设置非遗市场化的价

值、市场机会的识别、成长战略与竞争战略等课程，拓展项目传

承人的经营思路，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市场竞争力，推进

文化产品品牌化、市场化，从而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单位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四、积极培养非遗人才队伍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载体，由于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对人才的要求非常高，因此为了非物质

文化遗产能更好地发展下去，必须组建一支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

兼备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并组织定期的培训，开展相应课程，例

如非遗保护的意义和重要性、非遗的现状及保护对策、非遗项目

的挖掘整理、田野调查等，提高非遗保护意识，逐步建立起科学

完善的人才招揽与培训机制，为非遗的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新鲜

血液，让非遗人才队伍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将非遗人才往专业

化、职业化上发展，让非遗保护能力得到提升，让非物质文化遗

产得到有效传承。

五、广泛开展非遗巡展活动，加大非遗保护和宣传力度

近年来，盘龙区非遗保护中心每年都会在 6月的第二个星期

六，即“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上开展非遗展演活动，展演的同时

还会邀请代表性传承人进行展示，并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法》宣传册，大力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法规。除

了“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外，在传统节日或重大节庆也会开展相

应的非遗展演活动，会邀请昆明曲剧、花灯、昆明扬琴等非遗节

目参与演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营造

全社会共同参与、关注和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浓厚氛围。进

一步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力度，积极开展对我区非物

质文化遗产重点项目、保护成果的宣传，通过集中展示、展销、



汇演等形式，增强民众传承保护意识。多举措多渠道提升非遗传

播普及力度，如在旅游景区、社区、文化场馆等区域形成非遗特

色演艺常态化演出，运用数字化、多媒体等现代信息手段拓展非

遗传播渠道。

六、打造非遗精品节目和非遗文化品牌

要对非遗项目进行个性化规划，在保护的基础上开发利用，

深入挖掘非遗项目背后蕴藏的文化和艺术价值，结合舞蹈、音乐、

戏剧等艺术形式，打造个性化的非遗精品节目。像节庆、游艺、

传统礼仪等在特定时间才能看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形成节

庆文化品牌，以节庆文化带动其他地方产业发展。像传统技艺、

美术、医药等有物质载体可呈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形成文

化产品品牌。同时应保留地域特点，深挖文化价值，体现其文化

附加值。

七、加大经费投入

非遗传承经费的短缺，是制约和阻碍非遗保护传承的重要因

素。增加非遗传承经费，让非遗项目有资金扶持，让非遗传承人

有经费支持，对于非遗项目的保护和非遗传承人开展工作都是一

种鼓励。一方面政府应给予相应财政或政策支持，另一方面，非

遗传承组织可以通过寻求与企业合作、向社会大众出售非遗产

品、众筹等多种渠道筹措非遗传承活动经费，保证非遗传承活动

的正常有序开展。

八、创新保护思路



要深入挖掘名录项目的多重价值,发挥其在文化传承和文化

创新、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以及对外

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在保持“非遗”特点和核心技艺的

前提下,探索资源的合理利用,融入到当地旅游业、演艺业、新农

村开发中,促进项目的传承与发展,积极促进非遗保护传承与发展

现代服务业、乡村振兴相结合，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非遗旅游商

品和文化服务。要加强非遗保护工作“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创新“非遗+”模式，助推文化旅游高质量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

同时可以利用线上网络直播平台，对非遗产品进行直播线上销

售，开展云观展会、云赏非遗、云看演出活动。为非遗产品推广，

助力非遗发展提供新思路。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也遇到和发现了一些问题，从全区开展的

工作来看，在非遗保护中法律、法规还在逐步健全中，重点项目

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没有全面展开,大部分停留在列个名目，

没有较详细的文字资料，各级领导认识还需进一步提高给予足够

的重视，区级经费没有保障、专业人才严重匮乏，代表性传承人

的延续存在后继乏人的困境。

基于以上现状，我们将依据国家和省级非遗保护法逐步完善

区级法规，出台我区的非遗保护法规，做到有法可依，逐步完善

市县(区)级保护项目名录。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传承人

的保护力度,充分利用、协调、发挥相关部门的职能，以政府的名

义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保障对列入各级保护名录的非遗项目给



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并对代表性传承人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通

过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等保护措施，将具体保

护项目分类纳入各类保护体系中。积极探索与省级主管部门，区

级工作部门及其他兄弟部门的交流合作，使非遗工作更加卓有成

效，将我区的非遗保护工作做好。

感谢您对非遗保护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

的宝贵意见。

此提案于 2021 年 9 月 26 日与张文昆委员进行了面商答复，

张文昆委员对办理工作表示满意。

联系人：刘盾

联系电话及传真：0871-63635877

昆明市盘龙区文化和旅游局

2021年 9月 28日

抄送：区政府目督办、区政协提案委


